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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辦理 112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專長增能學分班 

招生簡章 

壹、依據： 

    教育部 112年 5月 29日臺教師(三)字第 1122601940E號函及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幼兒園教師在職進修作業要點辦理。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推廣教育組。 

  三、協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暨研究所。 

參、開設班別： 

  一、人權教育 1 班。 

肆、學分數：2 學分。 

伍、開班特色： 

    為落實執行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等方案與推動師資培育，辦理教師專業成長增能課

程，並規劃辦理增能課程及活動等為落實中小學課程革新，提高教師專業素養，增進教育品

質厚植國家競爭力。本校師資培育一向秉持教育部推動教師專長進修理念規劃進修課程增進

輔導區之教師教學能力，並以重大政策或重要議題辦理之研習課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相關

教師進修活動或增能學分班等。本次規劃以性別平等、人權教育、藥物教育、消費者保護、

食農教育等為主題。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班規劃特色包括： 

(一)充分結合地方國民中小學教學理論與實務人才：本班之授課講師多為嘉義大學各學院相關

系所之學科專家，以及地方教學有優異表現之實務教師，對於地方學子之學習狀況及學

習需求有第一手的瞭解，較能規劃符應教師教學所需之能力。 

(二)有系統結合地方教育輔導業務，培訓專長教師，並規劃後續系列延續之進修活動：本計畫

所規劃之課程授課時間為暑假期間。 

(三)課程主題依教育部針對教師進修需求調查結果規劃，較能符合教學之需求，並能有效解決

教師教學困境並增長教師專長領域之能。 

(四)採取專業繼續教育模式進行規劃，論轉移與追蹤輔導。 

陸、招生對象：(依下列順序錄取)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合格在職專任教師。 

二、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在職代理、代課或兼

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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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任教，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並符合就業服務法規定資格之

該科外籍之在職教師。 

柒、招生人數：每班招 40 人(報名未達 25 人不開班)。 

捌、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額滿止。 

二、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s://www3.inservice.edu.tw/index2-3.aspx 報名。 

  ※另請將報名表、合格教師證書影本、在職證明書或聘書影本郵寄至國立嘉義大學產學營運 

    及推廣處推廣教育組。 

玖、開班起訖日期：112 年 6 月至 112 年 12 月。 

拾、上課地點：國立嘉義大學林森校區 F101 教室 (嘉義市林森東路 151 號)。 

拾壹、上課時間：暑期 7-8 月週一~週五(08:00-17:00) 

拾貳、課程內容： 

一、每一門課程 2 學分，36 小時。 

二、每次上課為 4 或 8 小時。 

三、課程內容係針對教師對相關知識能力之增進加以設計，卓重於課程之理論與實務課程 

並行。 

四、各課程內容大綱： 

課程名稱 課程大綱 時數 

人權教育 本課程主要內容為探討現代人權觀念的起源，並從實際案例說明中，

了解生活週遭的人權議題與相關法律規定，培養實用的人權法律觀

念，達到尊重人權與保障自我權利的教學目標，進而促進個人權利與

責任、社會責任、全球責任的理解與實踐。 

 

教學內容大綱，如下： 

一、人權的價值與實踐-- 藉由日常生活案例的分析，理解人權的價

值，並體察社會實踐面所呈現的現象。 

二、性別平等教育人權議題～（一）以案例說明多元性別與人權的連

結。 

三、性別平等教育人權議題～（二）解讀釋字 748號與 2018年公投

案的多元性別現象。 

四、兒童權利國際公約與教育（一）友善校園建置與兒童權利的保

障。 

五、兒童權利國際公約與教育（二）分析教師輔導管教學生案例，討

論各項學校行政措施的實施適法性問題 

六、教育與校園人權～釋字 784號學生訴訟權與教師管教裁量權的教

育糾葛。 

七、國際公約與人權潮流～以人權公約、世界人權宣言導出國際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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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藉此增強個人對權利與責任之理解與實踐，理解社會正義和全球

化問題。 

八、公民與政治權-- (生存權；個人自由與安全；免於刑求與奴隸的

自由；政治參與；言論、表達、思想、道德及宗教的自由；結社與集

會的自由)。 

九、經濟與社會權-- (工作權；教育權；有權享有合理的生活水準；

食物、居所與健康照顧)。 

十、環境、文化與發展權-- (有權居住在免於破壞的乾淨、受保護的

環境中；文化權、政治權與經濟發展權)。 

十一、校外參訪見學(山美國小、嘉大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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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授課師資： 

授課師資 主要學歷 現  職 專   長 

陳佳慧 
國立台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暨研究所 

副教授 
人權、性別研究、政治學 

鍾明倫 
英國雪菲爾大學社會學

系博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助理教授 

教育社會學、社會政策、
公民教育、學生事務、資
料科學、資料視覺化 

游尚儒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公共行政組學士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區域與都市計畫碩士 

英國劍橋大學地理學博士 

國立中山大學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助理教授 

公共事務管理、區域發展
與政策、智慧治理、城市
治理、質化研究方法 

拾肆、各課程上課日期及時間表： 

112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專長增能學分班課表 

序
號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上課日期(時間 08:00-17:00) 授課師資 

1 人權教育   2 36 
7/17~7/20 (08:00-17:00) 

7/21 (08:00-12:00) 

陳佳慧 

鍾明倫 

游尚儒 

拾伍、經費：由教育部經費支應。 

拾陸、本計畫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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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辦理 112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專長增能學分班 

報名表 
日期：    年    月    日      

報名班別 

□人權教育           □性別平等 

□藥物教育           □消費者保護 

□食農教育 

(自行貼照片)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日 /   / 

e-mail信箱  

通訊地址 □□□-□□ 

電話 服務單位:             住家:               手機:                         

最高學歷                       大學                         系(所) 

服務學校名稱  

身分別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合格在職專任教師。 

□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在職 

  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 

□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任教，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並符合就業服 

  務法規定資格之該科外籍之在職教師。 

檢附文件 

□ 1.報名表正本 

□ 2.合格教師證書影本 

□ 3.在職證明書或聘書影本 

*第1項至第3項請以 A4格式紙張影印，並請依序裝訂，以掛號郵寄 

 至國立嘉義大學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推廣教育組 

 (嘉義市林森東路151號)。 

 


